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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自主行权主办券商误操作导致高级管理人员短线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公司 2021

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自主行权主办券商（以下简称“主

办券商”）出具的《关于客户文剑峰账户触发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》，因主办券

商在系统升级开展全量业务测试时，操作人员对测试方案与要求理解出现偏差，

未有效关注自主行权委托不具备测试环境，随机抽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文剑峰先

生的账户进行自主行权测试，导致文剑峰先生的账户在 2023年 1月 10日以股票

期权自主行权的方式买入股票。由于文剑峰先生在 2022年 7月 21日减持股份，

上述行为被动构成短线交易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规范

运作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因主办券商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

经核查，文剑峰先生于 2022年 7月 21日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卖

出公司股票，2023 年 1月 10日被动通过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方式买入公司股票，

具体交易情况如下： 

交易日期 交易方式 交易方向 
变更股数

（股） 

成交价格

（元/股） 

成交金额

（元） 

2022.7.21 集中竞价 卖出 5,000 65 325,000 

2023.1.10 期权行权 买入 600 27.93 16,758 

根据《证券法》等相关规定，上述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。本次

短线交易所获得的收益为人民币 22,242 元（计算公式为：65*600 -27.93*600 

=22,242元）。截至本公告日，文剑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660,301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比例为 0.32%。 

二、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 



公司获悉该事项后高度重视并及时核查相关情况，主办券商及文剑峰先生积

极配合核查。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《证券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：“上市公司、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

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，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

个月内卖出，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，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，公司

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。但是，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百

分之五以上股份，以及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。前款

所称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

的证券，包括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

有股权性质的证券。” 

根据上述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文剑峰先生本次被动造成短线交易的所

获收益人民币 22,242 元。 

（二）经调查了解，本次自主行权导致短线交易的行为系主办券商系统升级

测试时误操作所致，公司及高级管理人员文剑峰先生对该交易情况并不知情。本

次短线交易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，也不存在利用内幕信

息谋求利益的目的。 

（三）公司自主行权主办券商深刻认识到该事项的严重性，并对本次行为导

致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。公司也将以此为鉴，在要求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、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加强学习《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规范运作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同时，进一步要求主办券商勤勉尽

责，加强对业务系统的操作学习，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1月 14日 


